《邓州市促进中心城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的解读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激活我市房地产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我中心起草了《邓州市促进中心城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现将相关政策解读如下：
一、制定的背景
   2022年5月31日河南省印发《关于贯彻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2022〕19号中明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国稳住经济大盘作出河南贡献”。南阳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南阳市促进中心城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宛政办〔2022〕26号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房管中心按照省政府、南阳市政府相关精神结合本市实际，起草拟定了《邓州市促进中心城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
二、制定的政策依据
《关于印发河南省贯彻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2022〕19号文件，其中：
（十九）有效促进房地产消费。
64.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一城一策”研究出台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65.因城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更好满足个人住房消费合理信贷需求，在不实施限购措施的城市，居民家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原则上最低首付款比例为25%，各地可向下浮动5个百分点。
66.各地采取发放购房券、购房补贴、契税补贴等方式，支持人才购房落户和城乡居民合理住房需求。
67.对因疫情原因无法及时偿还住房按揭贷款的特殊困难群体，落实延期偿还相关政策。
（二十）支持房地产企业健康发展。
68.按照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发放并购贷款、降低利率，支持优质房地产企业兼并收购重组困难房地产企业或其优质项目。
69.鼓励金融机构合理加大对经营稳健、风险可控房地产企业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对建筑施工企业给予必要流动资金贷款支持，不盲目“一刀切”抽贷、压贷、断贷，不得强行划转重点监管资金。
70.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根据房地产项目建设工程造价、施工合同金额以及项目交付使用的条件等因素，按套分摊商品房预售重点监管资金额度，超出额度部分作为一般监管资金由房地产企业使用，允许通过银行保函、商业保险、国有担保公司担保函替代，在确保项目竣工交付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合理释放房地产企业资金流动性。”
《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阳市促进中心城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宛政办〔2022〕26号。
“十四、切实履行房地产市场主体责任。各相关责任单位要妥善处置企业欠款，及时退还各类保证金，落实规费减免政策，积极引导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展促销活动。市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规划、财政、税务、金融、公积金、不动产等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大力协同，适时研判房地产市场走势，做好市场监测分析。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找准产品定位，提高产品品质，共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三、制定的主要内容
《邓州市促进中心城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共13条，包括：优化房地产项目审批流程、强化房地产企业信用等级结果运用、支持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新建商品房、二手房消费联动、公积金存贷实行同城待遇、加大信贷融资支持、降低个人住房消费负担、建立良好土地市场秩序、推行货币化安置、保障业主子女就近入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健全网上舆情监测机制、切实履行房地产市场主体责任及有关法律责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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